









巫溪县长桂乡人民政府关于
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

各村村民委员会，辖区企事业单位，乡机关内设各机构（含混编事业单位）：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巫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巫溪府发〔2025〕22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精神，切实做好我乡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，结合我乡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把握普查总体安排
（一）普查对象和范围。
1.普查的对象是在本乡行政区域内的下列个人和单位：农村住户，包括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；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；农业生产经营单位；村民委员会；乡镇人民政府。普查的行业范围包括：农作物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。
2.普查内容和时间。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：农业生产条件、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、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、乡村发展基本情况、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。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，时期资料为2026年年度资料。
二、认真开展普查工作
（一）严格依法普查。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《全国农业普查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做好普查各项工作。普查人员要依法搜集、报送普查资料，对于普查工作中取得的农户和单位等普查对象的资料，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以及限定于普查目的，不得作为任何单位和部门对普查对象实施考核、奖惩的依据。普查对象要依法如实填报各类普查报表，不得拒报、迟报，不得提供不真实、不完整的普查资料。做好普查资料管理、开发和共享，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普查数据。对于普查工作中发现的违法违纪行为，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处理并加大通报曝光力度，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。
（二）创新普查模式。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，如卫星遥感、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，准确测量主要农作物的时空分布，查清现代农业生产设施状况。推广使用网上填报与手持移动终端现场采集数据相结合的方式，提高普查工作质效。深入推动行政记录广泛应用，加强普查资料开发利用，推动普查数据共治共享。
（三）坚守数据质量。坚持将数据质量放在首位，依照普查方案，选聘业务能力及责任心强的普查指导员、普查员，加强业务培训，确保按照农业普查相关要求开展工作。加强数据质量核查，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、完整可信，坚决杜绝人为干预普查数据行为，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行为。采用有效措施，确保普查数据安全。
三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巫溪县长桂乡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，负责组织本乡农业普查工作，协调解决普查中的重大问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乡经发办，负责普查日常工作的组织和协调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，各负其责、通力协作、密切配合、信息共享，普查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。
（二）做好宣传引导。广泛宣传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，引导各普查人员依法普查、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，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附件：巫溪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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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巫溪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
组长：杜双双（乡长）
副组长：王正强（党委副书记）
成员：黄兴华（乡经发办工作人员）
      李青敏（乡财政办工作人员）
      陈德香（乡统计工作人员）   
      杜贤兵（菊花村统计工作人员）
      陈同山（黄木村统计工作人员）
      向月修（黄花村统计工作人员）
      王耀斌（金桂村统计工作人员）
      谢知国（坪义村统计工作人员）
      夏候明（清明村统计工作人员）
      邱传明（孔梁村统计工作人员）
      孔德鑫（万古村统计工作人员）
      罗显英（福光村统计工作人员）
      李纯珍（木杉村统计工作人员）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乡产业发展服务中心，黄兴华同志任办公室主任，陈德香同志任办公室工作人员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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